
※本會議紀錄網路公告版本，將不納入會議紀錄附件並針對案由內容進行機敏性資訊去識別化處理。
P.1



說 明：

一、本案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 3 條及第 5 條規定辦理，校級

研究中心設置，由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擬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本校「啓碁-陽明交大聯合研究中心」設立宗旨為結合本校與啓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雙方研究團隊研發量能，透過長期合作共同推動前瞻技

術發展與應用，並培育台灣資通訊領域人才，提升學術、企業及產業

整體競爭力；其具體目標為與網通產業標竿企業啓碁科技建立長期合

作關係，整合產學研發團隊量能，發展先進技術與產品，培育高階研

發人才，厚實學術與企業研發能力，共創產學雙贏。

三、本校「啓碁-陽明交大聯合研究中心」設置準則草案逐點說明及草案全

文、設置規劃書、合作備忘錄，以及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等資料如附。

決 議：

一、6 票同意設置申請、1 票附條件同意設置申請、0 票不同意設置申請、

0 票暫緩同意設置申請，經出席委員多數投票結果為「同意設置申請

為校級研究中心」。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將設置準則「第○條」修

正為「第○點」稱之，「第一條」之格式修正為「一、」各點次以此

類推。

三、有關諮議委員會之組成，若推薦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員擔任委員

之人數應以不超過總人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四、該中心設置準則照案通過後，擬提送校務會議審議（如附件 1，P.7-

22）。

提案二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  由：院級研究中心「醫學院中藥醣質體研究中心」設置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及第 5 條規定辦

理，院級研究中心設置，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跨學院者則需分別經所

屬學院院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提送本委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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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醫學院中藥醣質體研究中心」設立宗旨為建立台灣中藥典之藥

材多醣體的含量及單醣組成圖譜，並比較其生物功能之異同；其具體

目標為探討台灣中藥典之藥材品項多醣體的化學特徵建立與生物活

性分析。

三、本案業經 113 年 5 月 16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醫學院院務會議審核

通過，擬提送本委員會議審議。

四、本校「醫學院中藥醣質體研究中心」設置準則草案逐點說明及草案全

文、設置規劃書、113 年 5 月 16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醫學院院務

會議節錄，以及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等資料如附。

決 議：

一、5 票同意設置、3 票附條件同意設置、0 票不同意設置、0 票暫緩同

意設置，經出席委員多數投票結果為「同意通過，同意設置為醫學院

院級研究中心，惟中心所屬計畫經費應於下次綜合評鑑前達成院級

研究中心設置之標準」。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將設置準則「第○條」修

正為「第○點」稱之，「第一條」之格式修正為「一、」，各點次以

此類推。

三、有關本校醫學院中藥醣質體研究中心設置申請一案，各委員給予相

關建議如下：

（一）中心現階段所列之經費規劃、計畫執行等層面與方向不夠明確

，且研究團隊核心成員過少，在成立後應以中心為執行單位積

極對外爭取相關資源，並於下次綜合評鑑前應達院級研究中心

設置標準，另中心於發展中期後宜擴大研究團隊規模，以期提

升研究能量。

（二）中心設立初期主要以探討台灣中藥典品項中之多醣體含量、物

化性質及生物活性為目標，應明確點出重點研究方向，找出中

心所屬定位，以期能與中研院基因體中心下醣質體核心設施有

所區隔。

（三）中心採購醣質體分析之相關儀器尚需龐大經費，建議未來可採

以校內儀器中心所提供之核心設施方式來規劃，以利儀器長久

運行及維護。

※本會議紀錄網路公告版本，將不納入會議紀錄附件並針對案由內容進行機敏性資訊去識別化處理。
P.3



四、該中心設置準則其餘規定照案通過（如附件 2，P.23-39）。 

提案三                                            提案單位：資訊學院

案 由：院級研究中心「資訊學院華邦電子集團-陽明交大研究中心」設置申請

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 3 條及第 5 條規定辦理，院級研究

中心設置，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跨學院者則需分別經所屬學院院務會

議）審查通過後，提送本委員核定。

二、本校「資訊學院華邦電子集團-陽明交大研究中心」設立宗旨為提升台

灣 IC、人工智慧（AI）、物聯網（IoT）及前瞻資通訊科技研發能量；

其具體目標是建立與華邦電子集團長久和密切之合作關係，發展符合

華邦電子集團科技藍圖的未來科技，同時藉此培育多元具全面觀之高

階人才，持續朝向以綠色半導體技術豐富人類生活的隱形冠軍的願景

目標邁進，提升台灣前瞻資通訊科技研發能量。

三、本案業經 113 年 10 月 1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資訊學院院務會議審核

通過，擬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四、本校「資訊學院華邦電子集團-陽明交大研究中心」設置準則草案逐點

說明及草案全文、設置規劃書、113 年 10 月 1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

資訊學院院務會議節錄、合作備忘錄，以及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

理辦法」等資料如附。

決 議：

一、6 票同意設置、1 票附條件同意設置、0 票不同意設置、0 票暫緩同意

設置，經出席委員多數投票結果為「同意設置為院級研究中心」。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將設置準則「第○條」修

正為「第○點」稱之，「第一條」之格式修正為「一、」各點次以此

類推。

三、設置準則第 4 點文字修正為：「主任須具備本校專任教授或研究員以

上資格，由本中心諮議委員會就本校相關領域教研人員推選後，提請

校長聘兼之，任期 3 年，得連選連任。副主任由主任推薦本校專任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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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上資格之教研人員，提請校長聘兼之，其任期與主

任同，且得連任」，設置規劃書第 9 點同步修正。 

四、院級研究中心之設置，其經費條件應符合本校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

法第五條規定「屬院級研究中心者，每年以爭取相當於科技部各領域

整合型計畫一件或該領域個人型計畫經費三倍之年度平均經費為原

則，至少連續三年」。

五、該中心設置準則其餘規定照案通過（如附件3，P.40-56）。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

案 由：擬訂定本校「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因應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及「人文與社會科學院」於 113 年 8 月

1 日起整合為「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爰該學院經檢視原「人文社

會學院」及原「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各自訂定之學院研究中心設置相

關辦法，整合研擬訂定之，以利管理所屬院級中心；並本辦法擬自 113

學年度起適用。

二、本案經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7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人文藝術

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訊投票通過，擬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三、本辦法草案逐條說明（含原兩學院條文對照表）、草案全文，以及 113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8 月 7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

院務會議紀錄節錄等資料如附。

決 議：7 票同意通過、0 票修正後通過、0 票不同意通過、0 票暫緩通過，經

出席委員多數投票結果為「同意通過」（如附件 4，P.57-69）。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

案 由：擬修正本校「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中心設置準則」

部分規定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及「人文與社會科學院」於 113 年 8 月 1

日整合為「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爰擬修正學院名稱，包括：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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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名稱與第 1 點、第 7 點諮議委員會組成方式、第 8 點自我評鑑

指標及第 11 點相關法規內容。 

二、本案業經 113 年 9 月 30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院

務會議審核通過，擬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三、本案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全文、113 年 9 月 30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人文藝術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紀錄節錄，以及本校

「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等資料如附。

決 議：

一、7 票同意通過、0 票修正後通過、0 票不同意通過、0 票暫緩通過，經

出席委員多數投票結果為「同意通過」。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規定，將設置準則「第○條」修

正為「第○點」稱之，「第一條」之格式修正為「一、」各點次以此

類推。

三、修正設置準則第 3 點、第 4 點、第 6 點及第 7 點文字：「中心主任」

改為「主任」。

四、設置準則第 7 點第 1 項文字修正為：「本中心設諮議委員會，置委員

5 至 9 人，由中心成員及主任分別就國內、外學者專家及相關領域人

員中推薦，提請院長聘兼之，任期 3 年，得連任。」。 

五、其餘規定照案通過；本準則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P.70-79）。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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